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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9〕第 59 号 

 

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19年 4月 8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收购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

司股权及增资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称，你公司拟通过下属全

资子公司北京诚志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诚志高科”）

以 20,000万元为对价受让云南汉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

南汉素”）持有的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南汉盟”）37.14%

股权，并拟同时对云南汉盟增资不超过 13,800 万元。增资完成后，

诚志高科将成为云南汉盟的控股股东，持有 49%的股权。华德新机遇

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华德基金”）拟对云南汉盟增资 4,200

万元，增资完成后，华德基金持有云南汉盟 15%的股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情况予以核实并作出书

面说明： 

1. 《公告》显示，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两种评估

方法，最终选取了市场法评估的结果。市场法下，云南汉盟在评估基

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3,318.79万元，评估价值 53,870万元，

增值 50,551.21万元，增值率 1,523.18%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市场法评

估的过程，包括但不限于可比公司的选取依据、主要参数及确定方式，

所选取交易案例是否具有可比性，并重点说明评估增值的合理性及相

关评估参数选取的合理性、相关假设条件是否符合一般商业逻辑、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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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等。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《北京诚志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收购云南汉盟制药有限

公司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“特别事项说明”

显示，根据《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加工许可规定》和云南省公安厅禁

毒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大麻种植加工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云

南汉盟在完成加工项目筹建工作后，须向公安部门申请领取《工业大

麻加工许可证》，若未能取得该许可，存在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的

风险，提请评估报告使用者应特别关注。请说明云南汉盟《工业大麻

加工许可证》申请最新进展并测算其对评估结果交易作价的具体影响，

并充分提示风险。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《公告》显示，云南汉盟 2018年营业收入仅为 0.22万元，净

利润为-142.77 万元。而作为员工持股平台的云南汉实企业管理合伙

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云南汉实”）承诺云南汉盟 2020年度至 2022年度

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扣除因股权激励导

致股权支付对应的费用增加金额部分后的税后净利润达到 16,500 万

元。若云南汉盟 2020年度至 2022年度的累计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税后净利润低于承诺业绩金额，云南汉实应根据相关股权调整

条款将其持有的云南汉盟股权转让给你公司和华德基金，并以其持有

的云南汉盟股权为补偿上限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结合云南汉盟目前经营状况说明上述业绩承诺的

可实现性；（2）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云南汉实仅持有云南汉盟 18%股权， 

请说明云南汉实仅以其持有的云南汉盟股权进行补偿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特别是如发生业绩不达标并导致大额商誉减值情况下，相关补偿

措施是否充足，是否有利于维护你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，请充分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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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；（3）本次交易完成后，请说明你公司新增的商誉金额及其对公

司未来业绩的影响。 

4. 《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以自有资金认购华德基金不超过人民

币 5亿元，你公司已完成 2.5亿元的首期认购，后续根据项目投资需

求申购不超过 2.5亿元。请说明华德基金的管理模式，包括管理和决

策机制、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及权利义务、收益分配机制、你公司对基

金拟投资标的是否有一票否决权，你公司对华德基金的会计核算方式

等。 

5. 请你公司结合各方面准备情况说明在当前时点开展上述工业

大麻投资是否存在概念股炒作情形，相关风险揭示是否充分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9年 4月 12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部，

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4月 8日 

 


